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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10-06-30

关于做好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有关事宜的通知

食药监办注[2010]64号

发布时间：2010-06-3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做好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工作，保证公众用药安全有效，促进合理用药，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10号）和

工作安排，现就处方药与非处方转换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的原则和要求，国家局组织遴选并公布非处方药药品目录，也可根据药品生产企业的申请和建议，组织进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的转换评价。

　　二、药品生产企业可按照《关于开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评价工作的通知》（国食药监安〔2004〕101号）和《处方药转换非处方药申请资料要求》（见附件）提

出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的申请或建议，相关资料直接报送国家局药品评价中心。

　　三、国家局药品评价中心依据相关技术原则和要求组织开展技术评价，通过技术评价并拟予转换的品种，将在药品评价中心网站（www.cdr.gov.cn）进行为期1个月的

公示。

　　四、国家局根据药品评价中心技术评价意见，审核公布转换为非处方药的药品名单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五、药品生产企业应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参照国家局公布的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规范非处方药说明书和标签，并及时向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提出补充申请，经核准后使用。

　　六、国家局将进一步研究“双跨”品种的管理模式，待明确后，再开展“双跨”品种转换的相关工作。附件：处方药转换非处方药申请资料要求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处方药转换非处方药申请资料要求

　　为指导申请人按照《关于开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评价工作的通知》（国食药监安〔2004〕101号）准备处方药转换非处方药申请资料，提出以下意见：

　　一、综合要求

　　1．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评价属药品上市后评价范畴，以回顾性研究为主，故在开展本项工作中应对品种相关研究资料进行全面回顾和分析。文献检索范围应包括国

内外主要医药学文献及期刊，并保证相关文献均纳入综述中，主要文献资料应附文献全文，所报外文资料必须提供相应中文译文。如相关文献较多可以电子文档方式提供

（光盘）。

　　2．申报资料项目1、3、4须提供电子文档。

　　3．引用的公开文献应说明文献来源；非公开文献应注明研究机构、研究时间，并应有研究机构的证明（如公章等，复印有效）。

　　4．中药一类、化药一类品种必须提供的资料中，如无相关研究资料，应予以说明，并说明可不开展此项研究的理由；如未检索到相关文献，应予以说明，并说明文献

检索范围。

　　5．资料要求中所要求提供的综述资料是指申请人针对此次处方药转换非处方药申请相关资料的综述，不应只提供综述性文献。

　　6．申报资料使用A4纸打（复）印并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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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项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1．处方药转换非处方药申请表

　　申请类别应严格按《关于开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转换评价工作的通知》（国食药监安〔2004〕101号）所规定的类别填报。有毒中药材名称可参照《含毒性药材中成

药转换评价非处方药处理原则》中所列毒性药材名单。

　　2．申报资料目录

　　应包括所有项目中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名称和文件页数。如“证明性文件”项中的各证明文件名称、“药品制剂及药材、辅料的法定质量标准”项中的各成份标准名称、

“毒理研究资料”项中的综述及试验资料名称、文献名称等。

　　3．申报说明

　　（1）研发情况中应包括如本品研制时间、机构，所开展的主要研究项目，本品上市时间，原研品上市时间、原研机构，以及药品名称、批准文号的变更情况等；

　　（2）生产、销售情况中应包括：大约有多少企业生产、每年销售数量、使用人次估算等；

　　（3）安全性、有效性综述应为“毒理研究资料、不良反应（事件）研究资料、药效学研究资料、临床研究资料”项目中综述内容的结论性内容综述；

　　（4）文献检索范围中应说明全部申报资料检索了多大范围内的文献，如检索的数据库名称、检索策略、检索时间范围等，并承诺未隐匿安全性信息；

　　（5）化学药品应说明其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是否为非处方药。

　　4．拟使用的非处方药说明书样稿

　　“原说明书”是指正在市场上销售使用的正式说明书，应与样品中的说明书一致，不能只附说明书打印件或复印件；如现使用说明书内容与最早上市时间使用说明书主

要内容发生变化的，应说明变化原因及相关证明性文件；“非处方药说明书样稿”为拟今后使用的非处方药说明书样稿，只需提供打印文本；“样稿”与原说明书主要内容

存在不同的，需要逐条说明理由。

　　5．现销售的最小销售单位样品一份

　　应使用目前正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最小销售单位样品。如未正式上市销售，应对此进行说明。

　　6．证明性文件

　　应包括药品生产批件或进口注册证，代理商还应提供生产企业授权书原件。

　　（二）药学资料

　　7．药品制剂及药材、辅料的法定质量标准

　　首先应列出制剂、药材（成份）、辅料的名称，列表说明标准来源（如xx版药典、部标xx册、xx省标、xx年新药等）、标准号，其后按顺序附上质量标准复印件。

　　8．药品质量资料

　　质量情况报告应说明近三年来药品质量情况，如是否出现过质量问题，是否因质量问题被通报；稳定性研究报告应提供与有效期时间一致的长期稳定性研究报告。

　　（三）药品安全性研究

　　9．毒理研究资料

　中药应包括制剂毒理和有毒药材毒理研究资料，化药应包括制剂和活性成分毒理研究资料。应说明资料的来源和检索范围、检索策略；含有毒药材中成药应提供该药材的

相关研究资料；

　　己公布非处方药活性成分是指以活性成分方式公布的非处方药成份名单，己列入非处方药目录但未作为非处方药活性成分公布的不包括在内。

　　10．不良反应（事件）研究资料

　　应包括制剂及各成分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研究综述和相关临床试验及文献资料、省级以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检索报告（检索时间应截止到申报前3个月内）。

　　（1）综述资料中应说明资料的来源和检索范围，对所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说明所有相关研究资料中不良反应（事件）发生情况，分析每种不良反应（事件）的发生

率、原因；

　　（2）相关临床试验及文献资料中应包括所有涉及本品的临床试验资料，以本品为对照品进行的临床试验也应纳入（中药一类、化药一类、化药二类可适当从简）；

　　（3）如文献内容较多，应提供所有文献目录和来源，并附主要文献全文，也可以电子文档方式提供（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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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良反应检索报告应由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或各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提供，并应说明检索范围和检索策略。

　　11．依赖性研究资料

　　综述资料中应说明资料的来源和检索范围，并对所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12．耐受性研究资料

　　综述资料中应说明资料的来源和检索范围，并对所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13．与其它药物和食物相互作用情况

　　综述资料中应说明资料的来源和检索范围，并对所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14．消费者进行自我诊断、自我药疗情况下的安全性研究资料

　　重点说明患者是否可自我诊断所申报的适应症，是否需要专业人员帮助，用法用量是否可以正确掌握。

　　15．广泛使用情况下的安全性研究资料

　　重点说明在广泛使用情况下是否会出现较多的不合理用药情况及其产生的危害程度。

　　（四）药品有效性研究

　　16．药效学研究资料

　　综述资料中应说明资料的来源和检索范围，并对所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17．药品有效性临床研究资料

　　临床研究所针对疾病应与拟申请非处方药适应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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